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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  
向交通事務委員會提交的報告  

 
 
目的  
 
  本報告旨在匯報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 (下稱 "小組委員會 ")
在2013-2014年度立法會會期內的工作。  
 
 
小組委員會  
 
2.  交通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在 2013年 10月 10日
的會議上同意，小組委員會在 2013-2014年度會期應繼續工作，
以便更集中討論與鐵路有關的事宜。小組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和

委員名單分別載於附錄 I和 II。  
 
3.  小組委員會由田北辰議員擔任主席，曾與政府當局及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下稱 "港鐵公司 ")舉行 8次會議 (截至 2014年
6月底 )。  
 
 
主要工作  
 
4.  小組委員會曾於本年度會期跟進多項與策劃及推行新

鐵路項目有關的事宜，以及現有鐵路的運作情況，包括列車服

務表現及安全管理、維修保養計劃、以及列車服務中斷和緊急

情況的安排。小組委員會與政府當局和港鐵公司的討論內容綜

述於下文各段。  
 
A.  推行新鐵路項目  
 
廣深港高速鐵路 (下稱 "高鐵 ")香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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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小組委員會一直密切監察高鐵香港段的推行情況。高鐵

是從香港到廣州全長約 140公里的高速鐵路，途經深圳福田、龍
華和東莞虎門，而香港段是長約 26公里的地下鐵路走廊，由皇
崗邊界至西九龍總站。  
 
6.  隨着財務委員會於 2010年 1月 16日批准撥款申請以進行
高鐵香港段鐵路及非鐵路工程後，建造工程已於 2010年 1月底展
開，以期於 2015年完工。政府當局一直就高鐵項目建造工程的
進展和財務狀況，向小組委員會提供半年度進度報告，以供

參閱。  
 
7.  在 2013年 11月 22日的會議上，政府當局與港鐵公司向小
組委員會簡介截至 2013年 6月 30日止的第七份半年度報告。委員
關注到高鐵香港段建造工程的進度，包括勞工短缺對工程進展

的影響、信號系統測試、招標過程和審批合約制度，以及在高

鐵西九龍總站實施 "一地兩檢 "的安排。然而，政府當局表示，高
鐵香港段的建造工程預計如期在 2015年完成。其後，預計港鐵
公司需時數個月，就高鐵香港段進行多項測試和試運行，檢驗

鐵路營運狀況，並經相關政府部門 (如機電工程署 )批准後，才可
通車。  
 
8.  在 2014年 4月中，港鐵公司公布無法按原先目標在
2015年完成高鐵香港段的建造工程，小組委員會對此表示深切
關注。因此，小組委員會在 2014年 4月 28日前往高鐵香港段西九
龍總站建築工地進行實地視察，進一步了解有關工程的最新進

展，並於 2014年 5月 5日和 5月19日舉行兩次會議，檢討導致目前
情況出現的原委。  
 
9.  在上述兩次會議上，小組委員會追問港鐵公司與公職人

員有否刻意隱瞞事實及向立法會提供虛假資料，並問及經修訂

的目標完工日期、承建商是否有可能提出申索要求和獲批工程

總額的增幅。港鐵公司告知小組委員會，根據最新的工程進度

評估，高鐵香港段建造工程的完工日期將推遲至 2016年，加上
需時進行測試及試運行以確保列車運行安全，高鐵香港段將於

2017年投入服務。港鐵公司解釋，高鐵工程延誤原因包括惡劣

天氣和難以處理的地質情況。此外，港鐵公司已成立獨立委員

會，全面檢討高鐵項目的管理方針。政府當局亦表示會成立獨

立專家小組，檢討與高鐵項目延誤有關的事宜，例如項目管理、

監察機制等。獨立專家小組預計於 2014年 6月展開工作，以期於
2014年 11月底前完成檢討。小組委員會察悉，獨立專家小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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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行政長官提交報告，而報告內容將會公開。獨立專家小組會

審視在推展和監督高鐵項目方面是否存在制度上及其他問題。  
 
10.  在有關會議上，部分委員建議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高

鐵香港段工程延誤的原因，而該委員會在執行其職務時獲授權

根據《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第 382章 )第 9(2)條行使該條例
第 9(1)條所賦予的權力。亦有委員建議，將成立的專責委員會應
研究日後如何有效地監督新鐵路項目，以及如何加強港鐵公司

的管治。在 2014年 5月 19日的會議上，委員就上述目的動議兩項
議案，但有關議案未獲通過。  
 
西港島線、南港島線 (東段 )及觀塘線延線  
 
11.  西港島線是現有港島線的延線，由上環站起，終點站設

於堅尼地城，兩個地下中途站分別設於西營盤和香港大學，全

長約 3公里。南港島線 (東段 )則是連接港島南北部的新鐵路線，
由鴨脷洲海怡半島至金鐘，途經利東、黃竹坑和海洋公園，全

長約 7公里。觀塘線延線全長約 2.6公里，由現時港鐵觀塘線油麻
地站延至新建的何文田站及黃埔站。  
 
12.  在 2014年 6月 17日的會議上，小組委員會察悉，西港島
線、南港島線 (東段 )及觀塘線延線均在施工階段出現各種困難情
況。就西港島線而言，港鐵公司仍然維持於 2014年 12月西港島
線全線開通的目標，但為審慎起見，如西營盤站未能如期啟用，

港鐵公司在 2014年 12月通車時將會採用不停西營盤站的後備方
案。在此情況下，西營盤站會順延至 2015年首季啟用。港鐵公
司會於 2014年較後時間作出公布，確定西港島線實際通車日
期，以及是否需要採用後備方案。  
 
13.  除了西港島線外，小組委員會委員亦獲悉南港島線

(東段 )及觀塘線延線項目的整體工程未達到應有的進度，因為所
需使用的建築方法甚為複雜，加上已高度發展地區的可用空間

緊絀所產生的局限，同時要保障鄰近地區人士和建築工人的安

全，以致影響到建造工程的安排。港鐵公司表示，截至 2014年 6
月，南港島線 (東段 )和觀塘線延線項目的工程均較原訂時間落後
約 6個月，因此未能實現南港島線 (東段 )和觀塘線延線在 2015年
通車的目標。到了 2014年年底，兩條新鐵路線的通車安排時間
表應較為明朗，屆時港鐵公司會再報告有關項目的進展。  
 
14.  與高鐵項目一樣，小組委員會委員亦深切關注西港島

線、南港島線 (東段 )及觀塘線延線出現的延誤，以及工程費用可
能增加的情況。此外，委員對上述鐵路項目的監督和管理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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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慮，並質疑政府當局如何監察港鐵公司推展新鐵路線項目，

以及港鐵公司有否高估其同一時間管理多個工程項目的能力。

另外，小組委員會促請作為港鐵公司大股東的政府當局檢討監

督鐵路項目的機制，並不論有關鐵路項目是採用 "擁有權 "模式或
"服務經營權 "模式進行，政府當局亦應密切監察鐵路線建造工程
的進度。政府當局答允就未來鐵路項目的監督機制進行檢討。  
 
鐵路項目的施工安全  
 
15.  在 2014年 1月，政府當局向小組委員會簡介鐵路項目的
施工安全事宜。委員察悉，政府當局非常重視施工安全，並已

要求港鐵公司及其承建商盡快調查及跟進嚴重事故，防止同類

事故再次發生。港鐵公司告知小組委員會導致數宗致命意外的

成因，以及該公司在事故發生後推行的多項提升安全措施，包

括 "安全隱患即時匯報 "計劃及危險 "離手 "運動。此外，港鐵公司
亦有在部分大型機器的後方範圍安裝電子設備並進行測試，以

改善工人安全。  
 
16.  委員關注工人的人壽保障計劃所涵蓋的範圍。港鐵公司

回應時表示，除了給予僱員法定賠償外，港鐵公司亦自 2012年
起投購建造工人人壽保障計劃，該計劃的保障範圍涵蓋在過去

30天內受僱在鐵路項目地盤工作 8天或以上的所有工人，而不論
致命原因為何。  
 
港鐵公司就鐵路項目進行的社區聯絡工作  
 
17.  在 2014年 1月 3日，政府當局向委員簡介港鐵公司就鐵路
項目進行的社區聯絡工作。委員提出各種關注事項，包括港鐵

公司代表出席各區議會轄下與交通有關的委員會的會議次數；

乘客乘搭港鐵列車時車廂環境的舒適度；不在西港島線工程下

建造行人連接系統接駁太白台的決定；以及受新鐵路線建造工

程影響的大廈業主可據以提出申索的補償機制相當繁複等。  
 
18.  小組委員會察悉，港鐵公司已嘗試加密班次，滿足乘客

的需求，特別是繁忙時間的乘車需求。港鐵公司會因應現有信

號系統的限制，再研究以不同方法改善列車服務，令乘客乘車

時更舒適。  
 
19.  至於居民關注西港島線及其他鐵路線的通風井，港鐵公

司解釋，在發展其他鐵路項目如南港島線 (東段 )時，亦有居民提
出相若的關注事項。鑒於區內人士對通風井所引致的空氣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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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噪音影響有所誤解，該公司已向居民解釋通風井的運作，並

安排居民前往現有鐵路線的其他通風井實地視察。  
 
B.  現有鐵路的運作  
 
鐵路安全  
 
在東鐵線及馬鞍山線沿線加裝自動月台閘門  
 
20.  政府當局與港鐵公司於 2013年 11月 22日向委員匯報在
東鐵線及馬鞍山線沿線加裝自動月台閘門工程的最新進展，以

及相關的財務安排。小組委員會察悉，為了在東鐵線沿線月台

加裝自動月台閘門，港鐵公司已於 2013年馬季歇暑期間在馬場
站展開加固工程，預計在東鐵線沿線所有車站加裝自動月台閘

門的工程將於 2020年完成。此外，港鐵公司亦向委員匯報，馬
鞍山線改動工程已於 2012年動工，進展良好，並預計將於 2017年
竣工，配合沙田至中環線 (下稱 "沙中線 ")(大圍至紅磡段 )於 2018
年通車。  
 
21.  委員亦察悉，港鐵公司會透過內部資源調配應付在東鐵

線沿線加裝自動月台閘門的工程費用。其中，車站和月台加固

工程費用約為 8億元，而馬鞍山線的自動月台閘門工程費用則約
為 4億元。半數工程費用會由沙中線整體工程支付，其餘半數則
會由港鐵公司承擔。據港鐵公司表示，乘客無須為上述加裝工

程支付額外費用。  
 
22.  在會議上，委員促請港鐵公司加快在東鐵線及馬鞍山線

沿線加裝自動月台閘門，並應採取措施，務求在東鐵線加裝自

動月台閘門工程於 2020年竣工前加強月台安全。在 2014年 1月
10日，小組委員會前往港鐵沙田貨運場及馬場站視察，了解在
東鐵線車站加裝自動月台閘門的工程進度，並對港鐵公司就上

述工程採取的消減噪音措施表示欣賞。  
 
港鐵公司的路軌檢查制度  
 
23.  港鐵公司於 2014年 1月 3日向小組委員會簡介其路軌檢
查工作。小組委員會察悉，定期檢查的工作包括超聲波軌道探

測、目視檢查及染料滲透測試，這些檢查工作均屬日常維修制

度的一部分。為了提升港鐵網絡的路軌檢查及維修工作效益，

港鐵公司於 2013年 1月引進了一輛先進的超聲波軌道檢測車。該
輛檢測車提供高靈敏度的強化信號分析功能及更迅速的偵測速

度，以提升超聲波路軌探測的成效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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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小組委員會就引入先進的超聲波軌道檢測車會否精簡

進行目視檢查和手提超聲波軌道探測所需的人手安排表示關

注。部分委員亦關注港鐵公司是根據甚麼準則決定採用外判服

務，而外判維修服務可能會對維修質素造成不良影響。  
 
鐵路事故  
 
25.  在 2013年 12月 20日及 2014年 2月 28日的會議上，政府當
局與港鐵公司向小組委員會簡介 2013年 12月 16日將軍澳線與部
分觀塘線服務中斷近 5小時的事故。據港鐵公司表示，該公司發
現調景嶺站附近一個架空電纜拉托裝置的繫索折斷，導致列車

服務中斷。港鐵公司告知委員，架空電纜拉托裝置在建造時安

裝不當導致繫索折斷。  
 
26.  2014年 2月 28日，港鐵公司亦向小組委員會匯報，指
2014年 2月 9日和2月 18日發生的東鐵事故，以及2013年 12月 17日
和 2014年 1月 22日發生的輕鐵事故，是由於架空電纜的絕緣體損
壞所致。港鐵公司的事故調查結果顯示，上述東鐵線及輕鐵服

務中斷事故因絕緣體的品質問題引致。港鐵公司已更換所有與

2014年 1月 22日輕鐵事故有問題絕緣體同批次付運的絕緣體。委
員亦察悉，港鐵公司會採取其他補救措施，例如向生產商跟進

有問題絕緣體的品質情況，以確保所有鐵路線的絕緣體的質素。 
 
27.  小組委員會曾在 2013年 12月 20日和 2014年 2月 28日的會
議上討論港鐵公司處理事故的方法，而委員極為關注港鐵公司

在發生事故期間所採取的應變措施。委員尤其不滿港鐵公司向

乘客發布的資訊混亂，例如是否有列車服務及緊急接駁巴士安

排的資訊。在 2013年 12月 20日的會議上，委員通過兩項議案，
督促港鐵公司檢討或終止外判制度，務求改善維修質素，防止

同類事故再次發生。此外，鑒於服務中斷的頻密程度，委員通

過一項議案，促請政府當局研究就對港鐵施加的罰款延伸至扣

減港鐵董事的袍金及花紅，並定出實施時間表。  
 
港鐵列車的可載客量和載客率  
 
28.  在 2014年 2月 28日的會議上，小組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及港鐵公司向委員簡介港鐵列車的可載客量和載客率。小組委

員會普遍認為，在日間繁忙時段，大部分鐵路線現時的載客率

不能令人接受，尤以將軍澳線、東鐵線、西鐵線及荃灣線為然。 
 
29.  鑒於在繁忙時間列車車廂非常擠迫，小組委員會促請港

鐵公司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訂立時間表，並推行如早晨特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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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的措施，以提升列車的可載客量。對於港鐵公司為增加可

載客量而拆除車廂內部分座位的做法，部分委員表示有保留，

因為此舉會影響乘客乘車時的舒適度。此外，小組委員會知悉

列車車廂擠迫的問題，並促請政府當局檢討現行的公共運輸政

策，即以鐵路為本港公共交通系統的骨幹，其他的公共交通工

具作輔助，彼此相輔相成。  
 
30.  據港鐵公司表示，現時所有行走港鐵鐵路線的列車車廂

均按鐵路興建時的業界標準設計，以每平方米平均站立最多 6人
的標準，計算車廂內的最高可載客量。然而，就目前營運中的

鐵路而言，基於多種因素，例如乘客的乘車習慣有所轉變，實

際可載客量少於原先的設計可載客量。舉例而言，越來越多乘

客在乘車時閱讀報章或使用智能電話，因而在列車上佔用較多

個人空間。港鐵公司向委員保證，4條新鐵路線 (即西港島線、南
港島線 (東段 )、觀塘線延線及沙中線 )在設計階段的服務水平，
是以每平方米站立 4人的乘客密度為服務基準。  
 
31.  港鐵公司於 2014年 5月公布推出 "早晨折扣優惠 "試驗計
劃，由 2014年 9月 1日起至 2015年 5月 31日止。  
 
C.  策劃新鐵路項目  
 
《鐵路發展策略 2000》檢討及修訂的公眾諮詢  

 
32.  政府當局於 2011年 3月委託顧問，就檢討及修訂《鐵路
發展策略 2000》進行研究，以期修訂香港未來的長遠鐵路發展
藍圖。政府當局的目標是修訂上述發展策略，以應付直至 2031
年的運輸需求。政府當局在 2012年 4月至 7月期間進行第一階段
公眾參與活動，提出 3個大型跨區鐵路走廊的概念性方案，即港
深西部快速軌道、北環線及屯門至荃灣沿海鐵路，供公眾討論。

此外，政府當局在 2013年 2月 21日至 5月 20日進行第二階段公眾
參與活動，收集公眾對現有鐵路線 7項地區性優化方案的意見。
該 7項方案包括北港島線、小西灣線、南港島線 (西段 )、屯門南
延線、洪水橋站、東涌西延線及古洞站。  
 
33.  政府當局於 2013年 3月向小組委員會表示，在2013年 5月
完成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活動後，顧問將會整理於第一及第二階

段收集所得的公眾意見，而整項鐵路發展策略研究將於 2013年
完成。政府當局其後會因應新發展區的發展進度考慮顧問的最

後建議，並會探討不同鐵路發展方案的未來路向，以期於 2014
年內向公眾匯報鐵路發展策略研究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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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小組委員會較早時曾要求政府當局在 2014年上半年向
委員簡介新鐵路藍圖，而當局亦同意於 2014年 5月向委員作出相
關滙報。然而，政府當局告知小組委員會，當局需要更多時間

擬備有關計劃，並會於 2014年下半年向小組委員會匯報。  
 
 
建議  
 
35.  謹請事務委員會察悉小組委員會的工作。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4年 6月 25日  



  

附錄 I 
 
 

交通事務委員會  
 
 

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  
 
 

職權範圍  
 

 
跟進由策劃及推行新鐵路項目和現有鐵路運作所引起的下列各

項事宜  ⎯⎯  
 
策劃及推行新鐵路項目  
 

(a) 新鐵路項目的規劃及財務安排；  
 

(b) 新鐵路項目的環境影響評估工作；  
 

(c) 因推行新鐵路項目而根據《鐵路條例》(第 519章 )進行的
收地工作；  

 
(d) 推行新鐵路項目的最新進展情況；  

 
(e) 為新鐵路項目提供輔助基建設施；及  

 
(f) 協調新鐵路線通車後的公共交通服務。  

 
鐵路運作  
 

(a) 現有鐵路線的表現，包括列車服務表現及安全管理事
宜；  

 
(b) 維修保養計劃；及  

 
(c) 列車服務中斷及故障事故，以及處理緊急情況的安排。 

 
涉及合併後的公司管治及票價事宜 (包括檢討票價調整機制 )，應
由交通事務委員會處理。  
 



附錄 II 
 
 

立法會  
交通事務委員會  

 
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  

 
2013-2014年度會期的委員名單  

 
 
主席  田北辰議員 , BBS, JP 

 
副主席  陳恒鑌議員  

 
委員  李卓人議員  

涂謹申議員  
陳鑑林議員 , SBS, JP 
王國興議員 , BBS, MH 
湯家驊議員 , SC 
葉劉淑儀議員 , GBS, JP 
謝偉俊議員 , JP 
梁國雄議員  
易志明議員  
胡志偉議員 , MH 
范國威議員  
葛珮帆議員 , JP 
鄧家彪議員  
盧偉國議員 , BBS, MH, JP 
鍾樹根議員 , BBS, MH, JP 
謝偉銓議員  
 
 

 (總數： 18名委員 ) 
 
 

秘書  劉素儀女士  
 
 

法律顧問  李凱詩小姐  
 

 


